
科研助理招聘流程（人才配套经费支出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正式录用者提供以下原件及复印件： 

1.身份证  2. 学历、学位  3.计生证明  4.建设银行卡（广州地区） 

 

主管部门：人事处（劳资科）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39356098 

用工负责人预算列支科研助理费用 

用工负责人提出申请，填写审批表、招聘要求 

人事处（人才办）审批 

人事处挂网，将所收简历等材料转发给用工负责人 

用工负责人对拟聘者资料进行筛选，自行组织面

试，提交面试结果 

试用合同的签订，拟聘人员试用 

试用期满后决定是否正式录用 

与确定录用者签订正式合同 


